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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主題：耶利米書中所啟示與神是一的原則  

	  耶利米書揭示，神如何藉著將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面而完成祂的經綸。這是神要我們在這卷書的前四十五章所看見的原則；這一大段經文說到許多要點，也提供許多例證。耶和華說到以色列人所犯兩個基本的罪。第一個罪是離棄耶和華這活水的泉源、源頭；第二個罪是為自己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這第二個罪是不信靠神，卻信靠自己，要作一些事為著自己的享受。這兩個罪管治全本耶利米書。
　以色列人是一群沒有與神是一的百姓。他們若與神是一，就沒有問題。他們若與神是一，自然而然的就會活祂，而由祂構成，在地上作祂的見證。我們和以色列人一樣，沒有與神是一，也無心行神的旨意或接受祂的喜悅，我們就得罪神，違犯祂的典章，犯罪干犯祂的誡命。我們被暴露為有罪惡和背叛的性情，這性情就像古實人的皮膚和豹的斑點，是不能改變的。（十三23。）既然這是我們的情況，我們怎能與神和好？我們怎能得神稱義，並被祂接受為祂的子民？

耶利米在二十三章五至六節給我們答案：『耶和華說，看哪，日子將到，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；祂必掌王權，行事精明，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義。在祂的日子，猶大必得救，以色列必安然居住。祂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。』我們能與神和好並得祂稱義，惟一的路是藉著基督，那新芽，公義的苗，那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的。祂是公義的苗，在肉體裏來，
	作大衛的後裔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並且流出祂的血，以完成救贖，叫我們得稱義。基於基督的救贖，我們已得稱義，並且三一神已進入我們裏面，作我們的生命、人位和一切。這造出一種情況，使神能藉著將自己分賜到我們這人裏面，而在我們裏面自由的完成祂永遠的經綸。我們若看見並抓住這原則，就能領會全本耶利米書。
　耶利米書不是照著歷史的順序寫的，但這卷書的確有屬靈的順序。首先，耶利米給我們看見神百姓基本的罪─離棄神並鑿出自己的池子。然後人心逐漸被暴露為詭詐，無法醫治的。我們是邪惡、無望的，有著無法改變的墮落性情。我們要與神是一，就需要基督作大衛的苗，成為我們的救贖和稱義。這將三一神帶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生命、我們內裏生命的律、我們的性能、和我們的一切。這就是新約。（三一33。）在新約裏，我們不作甚麼。我們只要與神是一，讓祂將自己寫在我們裏面，作生命的律。這生命的律含示三一神帶著最高的性能，使我們盡功用。神活在我們裏面，在大小的事上都有自由，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這人裏面，來完成祂的經綸。這分賜要帶進萬物的復興，並要完成於新天新地裏的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經綸的完成；這完成是藉著神永遠的分賜所成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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